
苏州市级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价报告

苏州市级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表

项目名称
苏州市危险化学品企业本质安全水

平提升改造项目
项目年份 2021

项目主管部门(单
位)

苏州市应急管理局

市级预

算执行

情况（万

元）

年初预算

数

当年使用上年结余、结

转及当年调整预算数
财政拨款数 指标结余数

480 0 480 0

市级财

政资金

使用情

况（万

元）

财政拨款

数
实际支付数 资金结余、结转数

其中：

结转数 财政收回数

480 480 0 0 0

项目资金构成（详细列出各子项目名称和金额）

子项名称 预算数（万元） 实际数（万元）

重大危险源压降改造奖励 100 140

重点监管化工工艺及自动

化改造奖励
380 340

合计 480 480

项目 类别 指标名称 目标值 权重
实际完成

值
自评分

项目绩效实

现情况（80

分）

投入目标

项目日常

进度管理

规范性

规范 4 100% 4

财务制度

健全性
健全 2 100% 2

预算执行

率
100% 8 100% 8

资金使用

合规性
合规 4 100% 4

专款专用

率
100% 4 100% 4



产出目标

重点监管

化工工艺

及自动化

提升改造

涉及区、县

数

=5 个 6.5 5 个 6.5

重大危险

源提升改

造涉及区、

县数

=2 个 6.5 4 个 1.95

重大危险

源提升改

造企业家

数

=3 家 6.5 5 家 4.12

重点监管

化工工艺

及自动化

提升改造

企业家数

=6 家 6.5 6 家 6.5

结果目标

重大危险

源压降数
=3 个 6.5 5 个 6.5

重点监管

危险化工

工艺压降

数

=4 个 6.5 6 个 6.5

危化品企

业本质安

全水平提

升比例

=18% 6.5 18% 6.5

重大危险

源压降比

例

=17% 6.5 28.3% 6.5

影响力目标

建立考核

机制
建立 2 100% 2

建立管理

制度
建立 2 100% 2

推动危险

化学品企

业本质安

全水平进

一步提升

提升 2 100% 2

合计 73.07

填表说明：1.“市级预算执行情况”、“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均含非税收入。“年初预



算数”填“二下”数；“当年使用上年结余、结转及当年调整预算数”填当年使用上年结

余、结转数以及追加或调减预算数；“财政拨款数”填财政部门实际拨付的款项数；“实际

支付数”填资金实际支付到最终使用者的数额；“结转数”填结转以后年度使用的资金数；

“财政收回数”填财政部门收回的资金数。指标结余数=年初预算数+当年使用上年结余、
结转及当年调整预算数-财政拨款数；资金结余、结转数=财政拨款数-实际支付数=结转数
+财政收回数。2.“指标名称”中“投入”类指标根据项目类型，按照《2021年度苏州市
级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评价“投入”类共性指标》规定，逐一对照进行自评价；“产出”、“结

果”、“影响力”三类指标填列预算部门（单位）报送的绩效目标申报表中经财政部门审核

通过的指标，如发生绩效目标调整的，以经财政部门批准调整后的指标为准。3.各项指标
权重值为根据指标数量将该类总分值分摊到各项指标的分值，即各项指标分值=该类总分
值/指标个数。4.各项数据采集的时间节点均为 2021年 12月 31日。定性指标按照 好、
较好、一般、较差、差 等级评分，分别得对应权重值的 100%、80%、60%、40%和 20%。
定量指标评分规则：“产出”类每项指标的实际完成值对应预期设定的目标值，完成 100%～
130%得权重值满分，实际完成值每低于目标值 1个百分点相应扣减权重值的 5%，超过
130%的每超过 1%扣权重值 1%；除指标解释中有特别说明的以外，“投入”类指标评分规
则同“产出”类指标；“结果”类每项指标的实际完成值对应预期设定的目标值，完成 100%～
200%得权重值满分，超过 200%的每超过 1%扣权重值 1%,实际完成值每低于目标值 1个百

分点相应扣减权重值的 5%。某项指标无法提供具体数值，且无说明，得 0分。

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概况

重大危险源一级每压减一个奖励 50万元，二级每压减一个奖励 40万元，
三级每压减一个奖励 30万元，四级每压减一个奖励 20万元；重点监管
危险化工工艺中氯化、氟化、重氮化、过氧化每压减一个奖励 50万元，
其他工艺每压减一个奖励 20万元，涉及装置每压减一个奖励 10万元；
涉及爆炸性危险化学品压减 3种以上奖励 50万元，压减 2种奖励 20万
元，压减 1种奖励 10万元；当班 10人以上易燃易爆独栋厂房数量每压
减一个奖励 50万元，当班 3-9人易燃易爆独栋厂房数量每压减一个奖励
20万元，厂房数不变但作业场所总人数压减 10人以上奖励 10万元。

项目总目标
进一步推进全市危险化学品企业和燃煤电厂本质安全水平提升改造，防

范化解系统性安全风险

年度绩效目标
压降重大危险源企业和重大危险源数量、重点监管危险化工工艺企业和

重点监管危险化工工艺生产装置数量和生产现场作业人员数量。

项目实施情况

2020年制定苏州市推进危险化学品企业和燃煤电厂安全水平提升改造奖
励意见，市领导审批后正式出台实施，按照初步摸底情况确定 8家危化
品企业完成本质安全提升改造需奖补资金 480万元，并列入 2021年财政
支出计划，2021年 7月底前 8家企业属地对提升改造项目完成验收，并
上报市应急管理局，经市应急管理局核准后，于 2021年 9月 10日联合
市财政局向市政府提请《关于落实 2021年危化品企业本质安全水平提升
改造奖补资金的请示》，2021年 9月 22日获得批准后，于 10月 13日市
财政局联合市应急管理局下发《关于下达 2021年度苏州市危化品企业本
质安全水平提升改造奖补的通知》，2021年资金下达后按照奖励意见标准

和验收完成情况发放。

项目管理成效
奖补政策出台后，各危化品企业本质安全提升改造积极性有较大提升，

2020年先后有 11家危化品企业完成了本质安全提升改造，共压减重大危



险源 6个、重点监管危险化工工艺装置 8套、10人以上易燃易爆独栋厂
房 1栋，因局限于 2021年财政预算只奖励 8家 480万元，所以根据预算
确定奖补 8家危化品企业（共压减重大危险源 5个、重点监管危险化工
工艺装置 5套、10人以上易燃易爆独栋厂房 1栋），其余 3家危化品企业
（共压减重大危险源 1个、重点监管危险化工工艺装置 3套）奖补资金
列入 2022年财政预算中，通过奖补政策激励的正向引导，大幅度压减危

化品企业风险存量，促进企业本质安全水平提升。

项目管理存在

的问题及原因

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部分企业本质安全水平提升改造计划会发生变化，导

致奖补资金预算落实有困难，主要原因是企业根据市场发生变化，调整

企业发展规划。

进一步加强项

目管理的建议

进一步摸清企业本质安全水平提升改造计划，科学合理进行奖补资金预

算，确保预测严格落实到位。

（标注：项目概况、项目总目标、年度绩效目标由软件自动从申报表中生成）


